
標題 :  公告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

內容 : 符合條款-第四條第 XX款:6 

事實發生日:111/05/31 

內容: 

1.發生變動日期:111/05/31 

2.功能性委員會名稱:審計委員會 

3.舊任者姓名:不適用 

4.舊任者簡歷:不適用 

5.新任者姓名: 

獨立董事 李孟修 

獨立董事 郭銘輝 

獨立董事 張壽祿 

6.新任者簡歷: 

李孟修:臺經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長 

郭銘輝:華南銀行總行業務部副理 

張壽祿:華南銀行經理 

7.異動情形（請輸入「辭職」、「解任」、「任期屆滿」、「逝世」或「新

任」）:新任 

8.異動原因: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-4條規定，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。 

9.原任期（例 xx/xx/xx ~ xx/xx/xx）:不適用 

10.新任生效日期:111/05/31 

11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 

 


